
 
 

114年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市內他園 

服務注意事項 
一、 本注意事項依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實施要

點訂定之。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公立幼兒園，包含本市市立幼兒園、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國小附設幼兒園

(以下簡稱附幼)及國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幼兒園或附幼所屬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得委託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教育

局)辦理所屬正式編制內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市內他園服務

作業，並應按教育局所訂日程辦理。 

三、 契約進用教保員得視需要同時申請市內與他縣市遷調，但應

切結經參加他縣市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成功後，即放棄其市

內遷調之申請。 

四、 本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申請條件： 

       契約進用教保員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具有服務條件者，始得 

       申請遷調： 

1. 基本條件：現任本市公立幼兒園編制內契約進用教保員， 

且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尚在調查、處理程序中、經認定屬實

或依其他法令規定有不予進用之事實，提請本委員會覆議

者。 

       2.服務條件： 

（1）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在同一公立幼兒園實際服務滿六

學期以上，始得申請遷調(不包含擔任代理教保服務人

員、服義務役、留職停薪等期間年資，服義務役及育

嬰留職停薪年資至多採計二學期)，另超額教保員不受

此規定限制。 

（2）申請留職停薪之契約進用教保員經服務公立幼兒園核

准於當學年度遷調生效日(八月一日)前復職者。 

       （二）積分計算（積分採計以同一公立幼兒園為限）： 

        1. 年資積分： 

      （1）服務年資 

甲、於原公立幼兒園實際服務，每滿一年給二分。前

述年資不採計服義務役或育嬰留職停薪以外之留

職停薪年資，另代理教保服務人員之年資亦不予

採計。 

乙、實際服務於教育部公告當年度符合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所定偏遠地區之公立幼兒園

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偏遠地區學校，其附設

幼兒園為偏遠地區之幼兒園，每滿一年另加給二

分。 

（2）行政年資：在原公立幼兒園擔任園長(或代理園長)、

主任（或代理主任）、組長(或代理組長)，每滿一年

加給二‧五分。 

（3）參加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輔導團，每滿一年加給一‧

五分。 

        2. 在原公立幼兒園最近五年考核積分（最高十分）： 

（1）考列甲等者，每年給二分。 

（2）考列乙等者，每年給一分。 

（3）另予考績考列甲等者，每年給一分，考列乙等每年

各給○‧五分。 

        3. 在原公立幼兒園最近五年獎懲積分（最高十分，最低減至 

          零分），同一事實之獎懲不得重複計算： 

（1）嘉獎一次給一分，申誡一次減一分。 

（2）記功一次給三分，記過一次減三分。 

（3）記一大功給九分，記一大過減九分。 

（4）由公務機關發給與教育相關之獎狀(牌)：縣市級每

紙給○．五分，中央級每紙給 2分。         

        4. 在原公立幼兒園最近五年進修研習等依下列規定給分（最 

          高十分）： 

（1） 研習一日以七小時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計，教保專 

業知能研習累計每滿三十五小時給○‧五分，未滿三

十五小時之零星時數不計分。 

（2）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取得之教保專業知能研習 

以登錄於全國教保資訊網之時數始得採計。 

（3）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取得幼兒教育、幼兒保育 

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之進修，幼教在職專班之

學分學程、大學推廣部學分，其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

算。 

（4） 參加其他機關團體(如基金會、協會、財團法人等)， 

辦理之研習需經取得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始得採計。 

    （三） 繳交證件：申請遷調市內他園服務之契約進用教保員應於 

          教育局規定日期前檢具下列表件向原幼兒園及學校申請 

          ，經原幼兒園及學校審核後，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臺中市公 

          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複核，逾期不予受理。 

           1. 申請表。 

           2. 教育局指定遷調網站填載完整之報名表。 

           3. 服務證件（年資、考核、獎懲、進修研習等證明文件）。 

          以上證件除年資採計至當年七月三十一日外，其餘採 

          計日期依委員會決議辦理，並應檢附影印本乙份以備 

          查驗。 

     （四）遷調作業： 

         1.申請日期：依教育局公告期限，進入契約進用教保員遷 

           調網站登錄申請資料，並檢具證件向原幼兒園及學校提 

           出申請。 

         2.申請地點：原幼兒園及學校人事單位。 

         3.遷調時間、地點：由委員會另訂。 

         4.遷調方式： 

（1）超額遷調作業辦理方式如附件一。 

（2）缺額中如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或位於客家人口達二

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之公立幼兒園，符合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

辦法第七條規定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力

證明之教保員得優先遷調，作業辦理方式如附件二。 

（3）市內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按積分高低依序造冊，以電

腦作業辦理，電腦作業辦理順序如下： 

甲、志願遷調公立幼兒園單調，單調成功時連帶開缺供

其他契約進用教保員單調。 

乙、志願遷調公立幼兒園多角調，先辦理互調，結束後

再依序辦理三角調、四角調、五角調、六角調。 

丙、申請人申請遷調積分、申請遷調幼兒園或附幼均相

同時，應依年齡（以出生年月日先後排序）、年資

積分、考核積分、獎懲積分、進修研習積分等條件

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依電腦資料排序處

理。 

六、 契約進用教保員上網填報之遷調報名表若與本市公立幼兒園 

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本市他園服務申請表資料不符者，

以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本市他園服務申請表

所載資料為準。 

七、 經積分審查資格確定後，欲申請放棄遷調者，需正式行文陳 

報教育局核備並副知承辦學校。 

 



 
 

八、 經由當年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遷調他縣

市服務作業進入本市公立幼兒園服務教保員，當年度不得列

為超額教保員。 

九、 幼兒園及學校應於教育局所定日期進行調入契約進用教保員 

資格審查，調入契約進用教保員應攜帶學經歷證件至新服務

公立幼兒園接受審查，逾期未報到者，視同遷調無效；經完

成遷調他校服務之契約進用教保員其生效日期為八月一日。

審查結果新服務幼兒園及學校亦應依規定日期通知原服務幼

兒園及學校，並副知教育局。 



 
 

附件1 

114年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市

內他園服務注意事項第5點第4款 

超額遷調人工作業程序 

 

一、申請程序：教保員依據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

員遷調實施要點(以下稱遷調實施要點)、臺中市公立幼

兒園超額契約進用教保員輔導遷調作業實施要點(以下

稱超額遷調實施要點)及114年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

用教保員申請遷調市內他園服務注意事項提出申請。 

二、作業方式： 

(一)超額遷調採實際缺額單調作業方式辦理，並提列出

應參加超額遷調之缺額及申請超額遷調之人員，教

保員依現場缺額進行選填。 

(二)選填順序依超額遷調實施要點第4點第4款規定辦

理，超額教保員依下列順序並按積分高低，就幼兒

園或學校提撥缺額依序選園： 

1、選擇同行政區幼兒園或學校。 

2、選擇同山、海、屯或中區幼兒園或學校。 

3、選擇他行政區幼兒園或學校。 

三、處理方式： 

(一)積分審核依據遷調實施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理，倘

申請人申請遷調積分、申請遷調幼兒園或學校均相

同時，應依年齡（年長優先）、年資積分(資深優先)、

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

以上情況均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 

(二)遷調作業申請超額遷調之教保員均應親自到場，未

親自到場應以書面委託他人（受委託人應攜帶委託



 
 

書及雙方身分證明文件供查驗），遷調作業按超額

遷調實施要點第4點第4款規定之排序，並按積分高

低依序唱名選填志願，經唱名三次未選填志願者，

視同棄權，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教育局) 逕

行安置，不得異議；惟唱名選填志願時，現場得舉

手申請保留，迄選填作業全部結束，仍未選填幼兒

園者，視同棄權，由教育局逕行安置，不得異議。 

(三)作業程序開始前，教育局應先確認缺額數及開缺學

校後，始得開始人工遷調程序。 



 
 

附件2 

114年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市

內他園服務注意事項第5點第4款 

客語優先遷調人工作業程序 

 

一、符合資格參與優先遷調之教保員，係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以下簡稱客語資

格辦法第七條所規定之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

力證明之教保員。 

二、優先遷調程序如下： 

(一)申請程序： 

1、教保員依據臺中巿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

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及113年臺中巿公立幼兒

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市內他園服務注意事項

提出申請。 

2、符合第一點之教保員倘提出申請參加優先遷調，應

將其註記並優先辦理遷調。 

(二)作業方式： 

優先遷調採實際缺額單調作業方式辦理，並依客語資

格辦法第七條規定，提列出應參加優先遷調之缺額及

申請優先遷調之人員，教保員依現場缺額進行選填。 

(三)處理方式：  

1、積分審核依據本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理，倘申請人

申請遷調積分、申請遷調幼兒園或附幼均相同時，

應依年齡（以出生年月日先後排序）、年資積分、

考核積分、獎懲積分、進修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

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決定。 

2、遷調作業申請優先遷調之教保員均應親自到場，未



 
 

親自到場應以書面委託他人（受委託人應攜帶委託

書及雙方身分證明文件供查驗），遷調作業按積分

高低依序唱名選填志願，經唱名三次未選填志願

者，視同棄權，納入後續電腦遷調作業，不得異議;

惟唱名選填志願時，現場得舉手申請保留，迄選填

作業全部結束，仍未選填幼兒園者，視同棄權，納

入後續電腦遷調作業，不得異議。 

3、作業程序開始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教育局)

應先確認缺額數及開缺學校後，始得開始人工遷調

程序。 

三、優先遷調作業完竣後，教育局應至遷調作業系統確認單

調園所之缺額是否有異動，倘有異動應予以調整；亦應

至遷調作業系統確認申請遷調之教保員是否有異動，倘

有異動應予以調整。 

 


